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天母沃田旅店 202 會議室（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127 號） 

出席股數：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為 121,989,429 股，總應出席股份總數為 122,989,429 股，出

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80,357,180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

席行使表權者為 77,355,990 股)，出席比例為 65.87%。 

出席董事：童旭田、童子賢、許隆倫、魏艾(獨立董事)、歐陽明(獨立董事) 

列席人員：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智惠 會計師 

主  席：童旭田  董事長      記  錄：李蕙如 

主席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東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主席致開會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本公司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本公司議事手冊 27 頁) 

四、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請參閱本公司議事手冊 27 頁) 

五、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報告。(請參閱附件四) 

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智

惠、余倩如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

竣事，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表冊，請參閱附件一～三。 

決 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80,357,1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數為 77,355,990 權)；票決結果，贊成 76,609,32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為 73,608,571 權)，反對 8,41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

8,418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3,739,4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棄權數為 3,739,001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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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稅後純益新台幣 1,066,243,509 元，擬按本公司章程分派。 

2.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80,357,1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數為 77,355,990 權)；票決結果，贊成 76,667,32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為 73,666,574 權)，反對 9,41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

9,418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3,680,43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棄權數為 3,679,998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經詢問無其他臨時動議，主席宣布議畢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主 席：童旭田 

記 錄：李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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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參加本公司民國 112 年股東常會。2022 年受俄烏戰爭、通膨攀升及經

濟惡化影響，造成全球 PC 市場受到嚴重衝擊，根據研究機構 Gartner 研究報告，2022 年全球

PC 出貨下滑高達 16.2%，創下有史以來最大跌幅。此外，虛擬貨幣機制轉換及幣值大幅下滑，

進一步加深對顯示卡市場需求的衝擊，公司營運也因此受到明顯影響。

全球 PC 市場的快速大幅下滑，對公司營收及存貨都造成明顯衝擊，雖藉由產品多元化，

提升非消費性產品比重，減緩景氣對公司營收之衝擊，也積極調整產品及採購策略，積極去

化存貨，維持公司健全財務體質，但全年營收及獲利仍依舊明顯下滑，表現不盡理想。

財務及業務表現

在產品多元化發展的發展主軸下，主機板業務佔整體比重持續下降，有助於各別產品需

求的提升對公司營運之幫助，如工業電腦 2022 年的大幅成長，即對公司營運有顯著助益。 

公司 2022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71.2 億元，較 2021 年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197.6 億

元下滑 13.4%。受消費性產品毛利率大幅下滑，使 2022 年毛利率下降至 21.6%，較 2021 年

毛利率 28.2%下滑 6.6 個百分點，而 2022 年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 10.7 億元，較 2021 年 23.8
億元減少 55%。合併財務資訊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項目
2022 年(合併) 2021 年(合併)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171.2 100.0% 197.6 100.0%

營業毛利 37.0 21.6% 55.6 28.2%

營業費用 25.2 14.7% 25.0 12.7%

營業淨利 11.9 6.9% 30.6 15.5%

稅前淨利 14.3 8.4% 30.6 15.5%

稅後淨利(母公司業主) 10.7 6.2% 23.8 12.0%

稅後 EPS(元) 8.69 19.67 

註:2022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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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與營運重點

隨著疫情導致的生活型態改變，雲端應用仍持續蓬勃發展，公司在企業用戶市場將持續

著重於雲端運算、邊緣運算及工廠自動化等技術及產品的開發。在消費性產品，除持續透過

品牌多元化策略，深入滿足全球不同消費族群的需求，亦積極持續開發新周邊產品，提供消

費者全套專業電競品牌產品，讓與眾不同及勇於創新的品牌特性深植於不同領域消費者。

未來展望

產品/品牌/市場的多元化發展策略，為公司長期營運發展主軸，以穩健方式，持續開拓商

用及消費性產品，除增加新成長動能，亦可降低特定產品線造成營運波動。展望 2023 年全球

景氣並不樂觀，如高通膨/高利率持續，俄烏戰爭及中美貿易衝突依舊，然公司將積極讓營運

及獲利動能重回成長軌道，為股東創造更高價值。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童旭田

總經理 許隆倫

會計主管 李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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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一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民國一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年度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

表)，以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

所楊智惠會計師及余倩如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

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魏  艾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年 三 月 七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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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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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條文修訂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項略。

本規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

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第一、二項略。

本規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

調整文字。

第七條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 依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

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

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

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者。

第七條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 依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六、 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長之

選任或解任。

七、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八、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

次董事會追認。

九、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

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

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者。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

調整文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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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 說明

餘略。 餘略。

第二十條

餘略。

第二十條

餘略。

本規範第八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12
年 01 月 11 日。 

增列本次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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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除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範辦理。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錄應載明事項、公

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理。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第 四 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便於董事出席

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 五 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理議事事務單位為總管理處。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料，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料不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料

不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 六 條：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列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論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留之討論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論事項。

三、臨時動議。

第 七 條： 本公司對於下列事項應提董事會討論：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年度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 依證券交易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度，及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資金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五、 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六、 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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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八、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

之公益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

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

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金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贈金額達新

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

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提董

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之金額，以股東權益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公司設有獨立董事者，應有至少一席獨立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

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立董事出席董事會，獨立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

委由其他獨立董事代理出席。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

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除有正當理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第 八 條： 除前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論事項外，其授權內容應依本公司相關規章辦法及董

事會、股東會決議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不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

理出席；如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

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十 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零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零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數之

董事自行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

一人代理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列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律師或其他專業人士列席會議及說明。但討論及表決

時應離席。

28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且出席董事已達法定人數時，應即宣布開會；若

出席董事不足法定人數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

二次仍不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行召集。

前項及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行。但經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者，得變更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者，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行中，若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數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

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條規定。

第十四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

力與表決通過同。

如經主席徵詢而有異議者，即應提付表決，其表決方式得由主席決定以舉手方式

或投票方式表決。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時，由主席指定之，

惟監票人員應具董事身分。表決之結果，應當場由主席報告並紀錄之。

第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不包括依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

第十五條： 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公司法、證交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

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若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行表決。

第十六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說

明其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討論及表決，且

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

事項有利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

零六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第十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議事錄應詳實記載下列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年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重要內容之說明、其應

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及獨立

董事依第七條第五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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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

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重要內容之

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

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錄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

之日起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獨立董事有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錄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錄須由會議主席及記錄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

列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錄音或錄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年，其保存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錄音或錄

影存證資料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料為議事錄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

保存。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第二十條： 本議事規範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自中華民國 96 年 01 月 01 日施行。 

本規範第一次修定通過於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25 日。 

本規範第二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97 年 03 月 26 日。 

本規範第三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02 日。 

本規範第四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17 日。 

本規範第五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25 日。 

本規範第六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09 年 08 月 04 日。 

本規範第七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10 年 02 月 24 日。 

本規範第八次修訂通過於中華民國 112 年 01 月 11 日。 

30



民國一一一年度盈餘分配表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一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金 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683,411,300 

一一一年度可分配盈餘：

一一一年稅後淨利 1,066,243,509 

加（減）：確定福利計劃之再衡量數本期變動數 10,827,100 

限制員工權利股票酬労成本 12,136,800 

提列項目：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108,920,741)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416,413,122 

一一一年度可分配盈餘小計 1,396,699,790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 (975,934,632) 每股 8.00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04,176,458 

附註： 本次分配股東紅利，優先以 111 年度可分配盈餘（年度稅後淨利依法提撥

法定盈餘公積、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及調整未分配盈餘之餘額）分派之，不

足數再分派期初未分配盈餘。

現金股利分派盈餘年度：

盈餘年度 金額

111 年度 975,934,632
87-110 年度 -

合計 975,934,632

董事長： 經理人： 主辦會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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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

yang
2017華擎-負責人-童旭田-章

yang
2017華擎-經理人-許龍倫-章

yang
2017華擎-會計主管-李蕙如-章




